参选中医药标志性文化作品及论文的有关要求

一、参加范围  全国中医院校、科研院所、中医医院、中医药企业、其他有关单位。

二、征集内容  中医药医疗、教育、科研、产业等机构的徽、歌、训（宣传语）的图文及释义；其他能够体现本单位中医药标志性文化建设成果的文章；对中医药标志性文化建设的见解、体会。

三、内容要求
（一）作品征集
1. 院（校/企业）徽：构思新颖、个性鲜明、创意独特、寓意深刻、简洁大方，时代感强，能准确反映单位文化建设的核心价值理念，富含中医药文化特色。图片分辨率不低于300dpi，大小在1M以上；需配说明院（校/企业）徽设计理念的文字，字数在200—500字。
2. 院（校/企业）歌：有词曲及作者；中医药文化特色突出，能够反映本单位文化积淀、职工认同的核心文化价值理念；内涵丰富，寓意深远，旋律优美，歌词健康，易于传唱。要求报送全文，对院（校/企业）歌创作理念的说明文字应在200—500字。

3. 院（校/企业）训：内涵深刻，言简意赅，易于传诵，能够充分体现单位核心价值理念，能够凝聚单位干部职工人心，中医药文化特色明显；有一定的艺术表现力和思想感染力。要求报送全文，对院（校/企业）训创作理念的说明文字应在200—500字。

4.其他：具有中医药文化内涵的其他作品，如企业龙头产品的经典宣传语等。

（二）论文征集

征文内容：加强中医药文化建设的举措；单位中医药文化建设的经验及成果；对中医药标志性文化建设的见解、体会及标志性作品的诠释等。文章应内容健康，积极向上，观点鲜明，富含创新，能够体现中医药文化核心价值与特色。文字不超过5000字；文中所配图片需加图注文字，以附件形式报送，请勿插在文档中，大小在1M以上。
四、注意事项及报送方式：

所报送作品的图片、文字及相关学术论文是专家评审的基本依据，报送单位一定要表述清楚所报送作品的设计、创作理念及中医药文化内涵等，以免影响评审效果。作品需以附件形式寄至：xinxibu102@126.com，务必在邮件主题名称中加上“中医药标志性文化内涵学术交流会作品”。
五、特别声明

参赛作品恕不退件。作品著作权应归报送单位（或个人）所有，无抄袭模仿、临摹他人的情况。如发现报送单位(或个人)违反上述规定，将取消其评比资格，若为获奖作品，则追回已颁发的奖状和荣誉。如造成第三方的权益损失，报送单位（或个人）负完全法律责任。中华中医药学会对所有参赛作品有展览、研究、摄影、录像、出版及宣传权。

六、截止日期

报送截止日期为2012年6月30日。

七、评选表彰

参赛作品将分为院（校/企业）徽、院（校/企业）歌、院（校/企业）训、其他作品四个组别，分别组织专家根据代表性、创意、美观及文化内涵等方面进行评审，每个组别评出中医药标志性文化设计金奖、银奖、铜奖及优秀奖若干名。会上对获奖作品报送单位（或个人）进行表彰，并将获奖作品收录到大会交流文集中。
